
以丈夫去世为由
拒绝履行合同

调解员了解到， 去年 9 月， 李

先生夫妇与周先生一家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 双方约定， 周先生一

家出售位于金山区的一套房产， 房

屋总价为 165 万元， 约定 2023 年

11 月 20 日前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此后， 李先生夫妇按照约定支付了

定金和首付款。 然而， 2023 年 10

月， 周先生因意外去世。

调解开始后， 李先生夫妇提

出， 他们与周先生一家三口签订了

《房屋买卖合同》， 并已支付定金和

首付款， 要求周先生的妻子杨女士

必须尽快履行合同， 协助完成房产

转让过户手续。 杨女士方则表示，

他们认可《房屋买卖合同》 的真实

性， 也确认已收到李先生夫妇支付

的定金 10 万元和首付款 42 万元。

因为丈夫不幸去世， 他们现在的心

情仍在悲痛中， 无暇处理其他事

情。 且周先生名下的房屋产权份额

尚未处理， 所以无法配合李先生夫

妇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李先生夫妇表示， 理解杨女士

的悲痛心情， 但还是希望对方能尽

快处理周先生名下的房屋产权份

额， 以方便后续办理房产转让过户

手续。 周先生的去世不是拒绝继续

履行合同的理由。 双方是各有各的

理， 互不相让。

确认被继承人
房屋产权份额

眼见调解工作陷入僵局， 调解

员决定采取“背对背” 的方法， 缓

解双方对立的情绪。 调解员向杨女

士方解释， 双方之前已经签订了

《房屋买卖合同》， 对于合同双方都

是认可的， 现履行期限早已到期，

杨女士等人已违约， 应尽快配合李

先生夫妇办理后续房产转让过户手

续。

杨女士等人表示愿意配合办理相

关的手续， 只是不知后续应该如何操

作。 调解员了解到周先生生前没有留

下遗嘱， 建议房屋产权份额适用法定

继承。按照《民法典》规定，遗产的第一

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

因为周先生母亲早已去世， 所以继承

人为周先生妻子、儿子与父亲。因三人

均在现场， 所以当天即可处理周先生

名下的房屋产权份额。

调解员询问被申请人三人如何处

理被继承人周先生的房屋产权份额，

儿子小周和父亲老周均表示自愿放弃

所涉房屋中的继承权， 由杨女士继

承。 杨女士同意继承周先生的房屋产

权份额。 调解员表示， 既然三人已对

房屋继承没有争议， 杨女士应尽快配

合李先生夫妇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杨女士表示， 待收到剩余的全

部房款后， 当天即可配合李先生夫

妇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 至此，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双方就此次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达成一致意见， 即

杨女士等三人于商定期限前配合上

述房屋变更登记至李先生夫妇名下，

李先生夫妇将剩余购房款 113 万元支

付给杨女士。 调解员在履行期当日回

访双方当事人， 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已

履行完毕。

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 此次纠纷案件主要源于房屋

买卖合同当中的一方在履行前发生意

外去世。 在处理此类纠纷时， 要理性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积极寻求解

决方案， 确定正确的调解策略是保证

此类纠纷调解成功的重要一步。 在处

理纠纷过程中， 一方面， 调解员要

保持公正和中立， 客观对待各方的

诉求和权益， 不能偏袒一方， 这样

可以有效减少误解和不信任， 为解

决纠纷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 调解

员可以采用“面对面” 协调以及

“背对背” 疏通， 对当事人晓之以

理、 动之以情， 尽量缩短当事人之

间的心理距离， 通过抓住争议焦点，

寻求恰当的、 合理的平衡点， 促使

调解成功。 另外， 在处理此类纠纷

时， 履行合同的前提是先对被继承

人房屋产权份额进行确认， 明确主体

后， 再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分析， 切

实保障好各方当事人权益。

举报私改烟道
“添堵”邻里关系

今年年初， 家住嘉定区南翔镇

的居民吴先生来到嘉定公安分局南

翔派出所求助称， 他所居住的单元

楼上住户擅自将排油烟管道改造外

排。 此前， 吴先生曾与妻子上门理

论， 可结果非但没能规劝邻居的行

为， 反而换来了对方在居民群内的

“针对”， 闻讯后民警当即上门了解

情况。

事情似乎比表面看起来要更为

复杂： 求助人吴先生所反映的这家

住户， 是位于单元楼 10 楼的谷女

士家， 而吴先生家则位于楼栋的 2

楼。 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后得知， 吴

先生常喜欢将一些新闻视频发布在

居民群内。 虽然此举在他看来是与

人分享， 却因为不曾顾忌时间而对

群内其他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常在酣睡中被吴先生推送的信息搅

扰的谷女士夫妇俩忍无可忍， 在聊

天群内对吴先生表达了不满， 盛怒

之下言辞多有不雅， 这便给相距八

层的“远邻” 间埋下了矛盾的种

子。

今年年初， 吴先生无意中发现

谷女士家的排油烟管道存在私自改

造的情况， 当即以此为把柄对其展

开了“反击”。

掌握情况后， 南翔派出所高度

重视， 组织“三所联动” 机制对

吴、 谷两家开展矛盾调解工作。 经

过耐心劝导， 3 月中旬两户居民达

成了初步共识， 谷女士家承诺将尽

快把改造的油烟通道恢复原状。

烟道恢复拖延施工
社区群“骂战”不止

谷女士家迟迟拖延施工， 这一

“心结” 进而引发了更为激烈的矛

盾， 不仅在社区群内的“骂战” 硝

烟不止， 甚至吴先生还曾试图上门

通过张贴抗议标语、 使用电喇叭控

诉等方式对谷女士家表达不满。 南

翔派出所始终关注事态变化， 在得

知吴先生的过激行为后， 第一时间

出动警力将他劝导回家。

3 月下旬， 在社区民警的努力

下， 吴先生与谷女士两家第二次坐

在了派出所“三所联动” 调解室

内。 现场， 社区民警、 派出所分管

领导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

定， 逐一指出两家在纠纷中各自存

在的问题， 并从执法角度向双方当

事人阐明了如果进一步采取过激行

为必将受到的法律惩处。 在双方情

绪都得以控制后， 司法所人民调解

员适时介入， 由情入理结合双方的

年龄、 生活作息， 既批评了吴先生

不顾及对他人影响随意在居民群内

分享新闻、 视频的不当行为， 也指

出谷女士家在原本已承诺改正但一

直拖延的反复之举， 最终从邻里和

睦的角度消除双方之间的芥蒂。

律师则围绕国家法律法规相关

条文， 在调解过程中及时给予双方

专业解释， 让吴先生和谷女士两家

都能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行为进一步

激化后可能要面对的恶果。

最终， 在“三所联动” 机制的

调解下，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谷

女士承诺了工程时间落实油烟管道

的恢复工程， 而吴先生则是在表示

不再追究的同时， 也答应今后不再

分享新闻视频。 这场间隔八层楼的

“远邻” 矛盾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近日， 吴先生委托家人将一面

锦旗送到了南翔派出所， 借此表达

自己对“三所联动” 修复邻里关系

所作出努力的肯定与感激之情。

该起矛盾纠纷化解案例中， 起

因虽看似是谷女士家私自改造油烟

管道所致， 但民警在开展工作之

初， 就从双方相距八层楼之隔的客

观因素上敏锐察觉到背后可能另有

隐情。 在工作开展之初， 派出所、

司法所、 律所三方就围绕矛盾的根

源点和调解工作开展方式取得共

识， 决定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规范双

方行为， 以邻里情感为着手点打破

相互隔阂， 让两家厘清思路， 真正

认清自身过失， 心平气和地达成相

互谅解， 最终化解开矛盾症结。

李先生夫妇看中了一套

金山区的房子， 签好了合

同， 支付了首付、 定金， 但

过户手续还没办， 上家的丈

夫因意外死亡。 对方便以丈

夫去世为由， 一直拒绝履行

合同。 多次协商无果， 双方

矛盾不断激化。 李先生夫妇

只好起诉至金山区人民法

院， 请求法院判令对方继续

履行 《房屋买卖合同》。 法

院受理后， 将此案件委托给

金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

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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